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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重

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的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本报告书摘要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权审批机关的批准或备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

对《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存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重组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如下：

公司名称：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路

８５

号

联系人：左江

电话：（

０２０

）

８３７３ １３６５

，（

０２０

）

８３７３ １３８８－２３０

传真：（

０２０

）

８３７３ １３６３

，（

０２０

）

８３７３ １３８４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交易概况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粤高速”）计划向其控股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交通

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公司”、“交易对方”）发行

Ａ

股股票，收购建设公司持有的广州广珠交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广珠交通”）

１００％

的股权（“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其中，广珠交通

１００％

的股权称为“交易标的”、“目标资产”）。

二、本次发行股份价格及发行数量

本公司通过向特定对象建设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支付收购对价。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价格不低于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为

４．９３

元

／

股，本公司将向建设公司发行

５６６

，

３３５

，

０９１

股

Ａ

股股票。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即粤高速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建设公司承诺，其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交易标的的评估和定价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中企华”）出具的《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拟向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发行股票收购其持有的广州广珠交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

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７０－０１

号），广珠交通的评估价值为

２７９

，

２０３．２０

万元。 以上评估结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广东省国资委”）备案（备案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的价格为其评估价值

２７９

，

２０３．２０

万元。

四、盈利预测情况

根据广珠交通管理层编制并经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立信羊城”）审核的广珠交通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盈利预测的报告，广

珠交通的

２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２

年度预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３４７

，

９５０

，

４０６．５３

元和

３３４

，

００８

，

１９４．３３

元；根据本公司管理层编制并经立信

羊城审核的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备考合并盈利预测的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可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

为

４３２

，

３６５

，

３４３．８６

元和

４９８

，

２０３

，

２０４．１９

元，按照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全面摊薄的每股收益为

０．２４

元和

０．２７

元，广珠交通对粤高速每股收益的直接

贡献分别为

０．１９

元和

０．１８

元，占粤高速每股收益的比例分别为

８０．４８％

和

６７．０４％

。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

２０１０

年度的总资产、营业收入和净资产分别为

４２．３１

亿元、

１１．９３

亿元和

９．０４

亿元，而本次交易对价（评估价

值）为

２７．９２

亿元。交易标的总资产与交易对价的孰高值，营业收入和净资产与交易对价的孰高值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总

资产、营业收入和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４０％

、

１１９％

、

６５％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同时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重组办法》”）等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广东交通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

４３．６５％

的股权（其中，通过新粤有限公司、广东省交通开发公司、广东省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省高速”）及广东省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２．８２％

的股权），广东交通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对方建设公司

为广东交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建设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人。 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向建设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在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需提请关联方回避表决。

六、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取得广东省国资委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准，本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

交易的批准，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对广东交通集团和建设公司申请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核准等。 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以及能否取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同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尚存在被政

府主管部门要求修改的不确定性。

七、其他主要风险因素

（一）宏观经济环境波动的风险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国道路交通建设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 而且，公路行业对经

济周期的敏感性一般较其他行业低。 但是，经济周期的变化会直接导致经济活动对运输能力要求的变化，进而导致公路交通流量及收费总量

的变化。 国际方面动荡的地缘政治、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污染及欧债危机升级可能导致全球经济面临下滑和油价大幅波动，国内方面“

４．１５

”

房产新政出台、信贷紧缩等宏观调控都可能导致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因素都可能对高速公路的经营产生影响。

本公司所经营的控股高速公路广佛高速公路（“广佛高速”）、佛开高速公路（“佛开高速”）、以及参股高速公路深圳惠盐高速公路（“深圳惠

盐高速”）、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广珠东高速”）、茂湛高速公路（“茂湛高速”）、广肇高速公路（“广肇高速”）、广惠高速公路（“广惠高速”）、江中

高速公路（“江中高速”）、赣州至大余高速公路（三益至梅关段）（“康大高速”）、赣州至大余高速公路（茅店至三益段）（“赣康高速”）及广乐高速

公路（“广乐高速”）的车流量与通行费收入直接与广东省内及其他高速沿线地区的经济活力密切相关。 如果受到宏观经济环境波动的影响，

则可能出现国内汽车销售增速放缓和消费者减少驾车出行，高速公路行业景气程度出现一定波动，并将会对本公司业务、盈利情况和财务状

况产生不利影响。

（二）业务经营风险

１

、受收费政策变化及收费标准调整的风险

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为路桥通行费收入，因此收费政策及收费标准对本公司的营业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影响。 近期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交通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财政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联合颁布了《关

于开展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的通知》（交公路发［

２０１１

］

２８３

号），该通知将对高速公路行业产生一定影响。由于收费政策由国家相关监管部门

制定，公司无法预计也难以影响国家对收费政策的制定和修改。 车辆通行费的收费标准必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会

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后，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因此，收费价格调整趋势，以及收费价格在未来物价水平及公司成本上升时能否相

应调整，仍取决于国家相关政策及政府部门的审批，公司难以根据自身经营成本或市场供求变化及时对收费标准进行调整。 因此，收费政策

的变化及收费标的调整将也对本公司所经营的高速公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２

、城际轨道交通分流的风险

２００９

年编制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际轨道交通同城化规划》（修编）在珠三角地区规划城际轨道交通线

２０

条，联络线

３

条，线网总长

１

，

８７４．５

公里。城际轨道交通线路经过了珠三角地区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惠州、佛山、肇庆、江门和中山

９

个地市，覆盖了广深、广珠、广肇和广惠等

城镇带。 城际轨道交通的出现，将对公路运输客流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分流，使传统的公路客运受到挑战和冲击，公路客运的市场空间将受

到一定程度的挤压。 因此，城际轨道交通线的建设也对本公司所经营的高速公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３

、剩余经营期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的主要资产为广珠东高速公司

５５％

股权，广珠东高速公司是经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文件（粤经贸资批字［

１９９３

］

０３８９

号）批准成立的合作经营企业，该公司经营期限至

２０３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剩余经营期为

１９

年。

（三）“绿色通道”风险

根据交通部、 发改委和财政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下发的 《关于进一步完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的紧急通知》（交公路发［

２０１０

］

７１５

号），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全国所有收费公路（含收费的独立桥梁、隧道）全部纳入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网络范围，对整车合法装载

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本公司所有控股及参股项目都已经执行绿色通道政策。若该等“绿色通道”政策未来发生变化，将对公

司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控股股东控制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广东交通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

４３．６５％

的股份（其中，通过新粤有限公司、广东省交通开发公司、省高速及广东

省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２．８２％

的股权）。 本次发行

５６６

，

３３５

，

０９１

股

Ａ

股股票完成后，广东交通集团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将达到

６１．１５％

，

仍处于控股地位。 广东交通集团可以通过董事会、股东大会对本公司的人事任免、经营决策等施加重大影响，广东交通集团的利益可能与部

分或全部少数股东的利益不一致。

（五）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风险

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几乎每年都发生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 高速公路运营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很大，泥石流、塌方、滑坡、洪水、

地震等灾害是损害公路的“自然杀手”，且往往造成重大的交通事故，可能导致一定范围内的交通系统瘫痪。 此外，强降雨、暴风雪及浓雾等自

然天气情况都可能对高速公路的正常运转能力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限制，进而导致公司的通行费收入受到负面影响。

（六）财务的风险

根据经立信羊城审计的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备考合并财务报告，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资产负债率将由交易前的

５５．８６％

上升

至

６３．７５％

，主要是由于交易标的资产负债率较高所造成。 每股净资产将由交易前的

３．４５

元

／

股下降至

２．５５

元

／

股，主要是由于本次收购交易双方

属于同一控制人下企业，按照同一控制人下企业合并会计准则，溢价部分冲减本公司的资本公积，使得在资本公积下降的同时股份总额上

升，从而导致每股净资产下降。

（七）盈利预测不可实现性的风险

立信羊城就本公司和交易标的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盈利预测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相应的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该等报告中的盈利预测

是根据截至盈利预测报告签署日已知的资料对本公司及交易标的经营业绩所做出的预测，盈利预测报告采用的基准和假设是根据经济前景

和行业展望以及相关法规要求而编制。 该等盈利预测报告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同时，如果盈利预测期内出现对盈利情况造成影

响的因素，例如高速公路收费制度的变化、高速公路收费标准的调整以及其他事前无法获知且事后无法控制的情形或发生自然灾害等不可

抗力事件，将可能对盈利预测的实现造成重大影响。 因此，尽管盈利预测的各项假设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仍可能出现实际经营结果与盈利

预测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的情况，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应谨慎使用。

释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

粤高速 指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９

日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其

４３．６５％

股权（其中，通过新粤有限

公司、广东省交通开发公司、省高速及广东省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２．８２％

的股权）

广东交通集团 指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一家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广东

交通集团目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建设公司

／

交易对方 指

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一家成立于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广东交通集团持

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广珠交通

／

目标公司 指 广州广珠交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家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

广珠东高速 指 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全长

６２．４

公里

广珠东高速公司 指 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一家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发行 指

本公司根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及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发行方

案向建设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本次收购 指 本公司收购建设公司持有的广珠交通

１００％

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次交

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组

指

本公司根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及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向建设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收购其持有的广珠交通

１００％

股权

交易标的

／

目标资产 指 建设公司持有的广珠交通

１００％

股权

本报告书摘要 指

本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摘要》

《重组报告书》 指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本公司与建设公司就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签署的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与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 指

本公司与建设公司就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签署的《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与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之盈利补偿协议》

《资产评估报告》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交易目标资产出具的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拟向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发行股票收购其持有的广州广珠交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７０－０１

号）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审计基准日

／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交割日 指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效后， 目标资产过户至粤高速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

日

独立财务顾问

／

中金公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立信羊城 指 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企华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发改委 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交通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广东省国资委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章程》 指 本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５３

号）

广佛高速 指 广佛高速公路

佛开高速 指 佛开高速公路

深圳惠盐高速 指 深圳惠盐高速公路

茂湛高速 指 茂湛高速公路

广肇高速 指 广肇高速公路

广惠高速 指 广惠高速公路

江中高速 指 江中高速公路

广乐高速 指 广乐高速公路

康大高速公路 指 赣州至大余高速公路（三益至梅关段）

赣康高速 指 赣州至大余高速公路（茅店至三益段）

九江大桥 指 广东九江大桥

省高速 指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佛开公司 指 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赣康公司 指 赣州赣康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广乐公司 指 广东广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两纵两横 指

两纵是指由北京一石家庄一郑州一武汉一珠海的高速公路主骨架及同江一大连一连云港

一上海一三亚的高速公路干线， 两横是东起上海一南京一武汉一重庆的高等级公路干线

通道及东起连云港一郑州一西安一乌鲁木齐一霍尔果斯高等级公路大通道

五纵七横 指

指我国规划建设的以高速公路为主的公路网主骨架， 总里程约

３．５

万公里。 “五纵” 指同

江———三亚、北京———珠海、重庆———北海、北京———福州、二连浩特———河口。 “七横”指

连云港———霍尔果斯、上海———成都、上海———瑞丽、衡阳———昆明、青岛———银川、丹

东———拉萨、绥芬河———满洲里

ＧＤＰ

指

国内生产总值， 指在一定时期内， 一个国家或地区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

（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

国家

／

中国

／

我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本报告书摘要而言，除非特别说明，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章 本次交易的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顺应经济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市化率、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物流、人流、商品流大幅度增加，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的要求日

益迫切，对高速公路的需求非常突出，高速公路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在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广

东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沿省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高速公路形成了强大的需求，并为大型路产企业的成长创造了难得的契机。 根据交通

部公布的 《

２０１０

年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０

年广东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４

，

８３５

公里， 占全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的

６．５％

。 根据《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规划（

２００４－２０３０

年）》，广东省高速公路建设将形成以珠三角洲为核心，以沿海为扇面，以沿海港口（城市）为龙

头向山区和内陆省区辐射的路网布局。 从中期目标看，至

２０２０

年，广东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７

，

３００

公里左右；从远期目标看，至

２０３０

年，将

扩大到

８

，

８００

公里。

在该等背景下，本公司拟抓住高速公路发展的有利时机，做大做强高速公路主业，优化资源配置，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规模经营，增强本公

司抵御风险能力，提升企业品牌形象。

（二）打造资本运作平台，做强路产主业

广东交通集团是广东省高速公路投资建设的重要力量。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东交通集团通过全资、控股、参股等方式管理运营的高

速公路总里程达

３

，

３３８

公里，约占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的

６９％

。 本公司作为广东交通集团路产业务板块的资本运作平台，将发挥稳健、高效的

公司运作体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有利于提高本公司资本运作能力，实现高效融资。

（三）发挥协同效应

公路行业属于资本密集性行业，具有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周期长的特点。 公路企业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企业合理周转资本，降低单位

成本，保持行业竞争力。 本次交易后，本公司将更好地凭借在路产经营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和优势，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业务和资产规模，有利于

公司实现路网的协同效应，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有效控制成本，从而更有效的提升目标资产的经营效率及运营能力，进而促进上市公司优化

资产结构、巩固核心竞争力。

（四）有利于推动目标资产的发展

本次收购完成后，目标资产将纳入本公司。本公司将充分利用在路产经营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和优势，从而进一步提升目标资产的经营效

率和盈利能力。

（五）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

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做大做强公司的主营业务，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根据经立信羊城审计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次交易后本公司总资产将由

１１１．４１

亿元增长至

１４９．８５

亿元，总资产规模将明显提升。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和批准过程

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授权、批准和备案包括：

（

１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和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和相关事项；

（

２

）建设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作出《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２０１１

］

１７

号），同意将建设公司持有的广珠交通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粤高速，用以认购粤高速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

（

３

）交易标的评估结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经广东省国资委备案（备案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

（

４

）本公司和建设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签署《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

（

５

）本公司和建设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签署《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之盈利补偿协议》。

本次交易方案完成尚需获得的核准和批准：

（

１

）广东省国资委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出具的批准文件；

（

２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的方案；及

（

４

）中国证监会核准关于广东交通集团和建设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申请。

三、本次交易方案简介

（一）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

元。

（二）本次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建设公司非公开发行。

（三）本次交易对方和其认购方式

本次交易对方为建设公司。 建设公司以其持有的广珠交通

１００％

股权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的全部

Ａ

股股票。

（四）交易标的及价格概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为建设公司持有的广珠交通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７０－０１

号），广珠交通的评估价值为

２７９

，

２０３．２０

万元。以上评估结果已经广东省国资委备案。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交易标的的价格为其评估价值

２７９

，

２０３．２０

万元。

（五）交易标的对应的净资产在过渡期内变化的归属

自目标资产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即“过渡期”）目标资产所产生的损益，由粤高速享有和承担；交割日后目标资产所产生的损益，由

粤高速享有和承担。

（六）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建设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支付收购对价。本次交易发行股份价格不低于粤高速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为

４．９３

元

／

股，粤高速将向建设公司发行

５６６

，

３３５

，

０９１

股

Ａ

股股票。

若粤高速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七）锁定期安排

建设公司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或上市交易。

（八）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建设公司按其在本公司的持股比例，与本公司其他新老股东共享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前粤高速

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四、交易对方、交易标的及交易价格和溢价情况概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建设公司。 交易标的为建设公司持有的广珠交通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７０－０１

号），广珠交通的账面价值为

３２

，

１９８．４０

万元（母公司报表口径），评估价

值为

２７９

，

２０３．２０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７６７．１３％

。 该等评估结果均已经广东省国资委备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的价格为其评估价值

２７９

，

２０３．２０

万元。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广东交通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

４３．６５％

的股权（其中，通过新粤有限公司、广东省交通开发公司、省高速及广东

省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２．８２％

的股权），广东交通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对方建设公司为广东交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建设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人。 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向建设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

易。 本公司在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需提请关联方回避表决。

六、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

２０１０

年度的总资产、营业收入和净资产分别为

４２．３１

亿元、

１１．９３

亿元和

９．０４

亿元，而本次交易对价（评估价

值）为

２７．９２

亿元。交易标的总资产与交易对价的孰高值，营业收入和净资产与交易对价的孰高值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总

资产、营业收入和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４０％

、

１１９％

、

６５％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同时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重组办法》等相关中国

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七、本次交易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公司的总股本为

１

，

２５７

，

１１７

，

７４８

股。本次发行

５６６

，

３３５

，

０９１

股

Ａ

股股票，全部由建设公司以广珠交通

１００％

股权认购，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股票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票数量（股） 持股比例

广东交通集团（直接和间接）

５４８

，

７９２

，

９４０ ４３．６５％ １

，

１１５

，

１２８

，

０３１ ６１．１５％

其中：

直接持有

５１３

，

２８９

，

８７７ ４０．８３％ ５１３

，

２８９

，

８７７ ２８．１５％

间接持有（通过新粤有限公司、广

东省交通开发公司、 省高速及广

东省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３５

，

５０３

，

０６３ ２．８２％ ３５

，

５０３

，

０６３ １．９５％

间接持有（通过建设公司持有）

－ － ５６６

，

３３５

，

０９１ ３１．０６％

其他投资者

７０８

，

３２４

，

８０８ ５６．３５％ ７０８

，

３２４

，

８０８ ３８．８５％

其中：

Ａ

股

３７２

，

７７５

，

８９４ ２９．６６％ ３７２

，

７７５

，

８９４ ２０．４４％

Ｂ

股

３３５

，

５４８

，

９１４ ２６．６９％ ３３５

，

５４８

，

９１４ １８．４０％

合计

１

，

２５７

，

１１７

，

７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１

，

８２３

，

４５２

，

８３９ １００．００％

如上表所示，本次发行前，广东交通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

４３．６５％

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完成后，建设公司持有本公

司

３１．０６％

股权，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广东交通集团将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

６１．１５％

股权，仍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

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八、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４

名），实到董事（包括代理人）

１０

名（其

中独立董事

４

名），陈彦卿董事因事未能出席，特授权委托李希元董事进行表决。 本公司全部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该次会议。 会议的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关于与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

司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的事项中涉及关联交易的，关联董事进行

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审议一致通过，其余未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公司全体董事审议一致通过。 独立董事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文件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以电子邮件或当面递交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全体董事

１１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４

名）均参加了本次会议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逐项审议《关于〈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与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签署〈盈利补偿协议〉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盈利

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及《关于调整公司

董事会第十四次 （临时）会议通过的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

中相关授权的议

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的事项中涉及关联交易的，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审议一致

通过，其余未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公司全体董事审议一致通过。 独立董事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董

事意见。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尚未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公司董事会将发出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一、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中文）：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中文简称：粤高速

英文简称：

ＧＰＥＤ

２

、法定代表人：周余明

３

、成立（工商注册）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９

日

４

、注册资本：

１

，

２５７

，

１１７

，

７４８

元

５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路

８５

号

６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路

８５

号

７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１００

８

、电话号码：（

０２０

）

８３７３ １３６５

，（

０２０

）

８３７３ １３８８

９

、传真号码：（

０２０

）

８３７３ １３６３

，（

０２０

）

８３７３ １３８４

１０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ｐｅｄｃｌ．ｃｏｍ／

１１

、电子信箱：

ｚｑｂ＠ｇｄｃｇ．ｃｎ

１２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１３

、上市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Ｂ

股）、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Ａ

股）

１４

、股票简称：粤高速

Ａ

、粤高速

Ｂ

１５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２９

（

Ａ

股）、

２００４２９

（

Ｂ

股）

１６

、经营范围：主营高速公路、等级公路，桥梁的建设施工，公路、桥梁的收费和养护管理，汽车拯救，维修，清洗，兼营与公司业务配套的汽

车运输、仓储业务。 （经营范围涉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涉及许可经营的未获许可前不得经营）

二、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

本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９

日，原名为“广东佛开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企业股份制试点联审小组办公室于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核发

《关于同意广东佛开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并更名为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粤联审办［

１９９３

］

６８

号文），本公司重组

更名为“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３０７

，

８３７

，

５００

股，其中国家股

１９０

，

９６２

，

５００

股，法人股

８９

，

６８５

，

０００

股，内部

职工股

２７

，

１９０

，

０００

股。

（二）

１９９６

年

Ｂ

股上市

根据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于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转为社会募集公司的批复》（粤

体改［

１９９５

］

６６

号）、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于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１１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１３

，

５００

万股境内上市外资股

的批复》（证委发［

１９９６

］

２４

号）以及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出具《关于同意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为外商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的批复》（［

１９９６

］外经贸资一函字第

６０６

号），本公司发行

１３

，

５００

万股

Ｂ

股，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注册资本为

４４２

，

８３７

，

５００

元。

（三）

１９９７

年转增股本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公司实施年度分红派息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７

股、转增股本

３．３

股。该次送股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后，本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６６４

，

２５６

，

２４９

股。

（四）

１９９８

年

Ａ

股上市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出具的《关于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发行方案的批复》（证监发字［

１９９７

］

４８７

号）和对外

贸易经济合作部于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出具的《关于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

１９９８

］外经贸资一函字第

１３４

号），

本公司于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发行

Ａ

股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为

５．４１

元

／

股，并于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该次发行后，本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７６４

，

２５６

，

２４９

股。

（五）

２０００

年配股

根据

１９９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及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２４

日出具的《关于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配股的批复》（证监公

司字［

２０００

］

９８

号文），本公司于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以总股本

７６４

，

２５６

，

２４９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进行配股，实际配售了

７３

，

８２２

，

２５０

股普通股。该次配股后，

本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８３８

，

０７８

，

４９９

股。

（六）

２０００

年国家股划转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于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省交通集团托管省高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股的复函》（粤财企［

２０００

］

５２

号）以

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股转委托省交通集团持有和管理的函》（粤

办函［

２０００

］

５７４

号），原由省高速受托管理的粤高速国家股

３１６

，

５２０

，

３５０

股（含

２０００

年配售股份

３

，

０７６

，

６００

股）全部划归由广东交通集团持有和管

理。

（七）

２００１

年职工股上市流通

本公司的内部职工股

５

，

３０２．０５

万股（其中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

１３２

，

７２２

股暂时冻结）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５

日上市流通。

（八）

２００１

年转增股本

本公司根据

２００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

２０００

年末的总股本

８３８

，

０７８

，

４９９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

１０

：

５

的比例，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４１９

，

０３９

，

２４９

股。 该次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１

，

２５７

，

１１７

，

７４８

股。

（九）

２００３

年非上市外资股转为

Ｂ

股流通股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０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出具《关于同意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

上市外资股转

Ｂ

股流通的批复》（外经贸资一函［

２００２

］

１２３３

号）以及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出具《关于核准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非上市外资股上市流通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３

］

３

号），同意本公司非上市外资法人股转为境内上市外资股。

（十）

２００５

年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

Ａ

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本公司获得《商务部关于同意广东省高速公

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转股的批复》，同意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涉及的股权变更等事宜，流通

Ａ

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

Ａ

股将获得全体非流通股

股东支付的

３．１

股股票的对价。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７

日，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

Ａ

股股票简称由“粤高速

Ａ

”变更为“

Ｇ

粤高速”。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９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有关交易事项的通知》，本公司

Ａ

股股票简称由“

Ｇ

粤高速”恢复为“粤高速

Ａ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公司的总股本为

１

，

２５７

，

１１７

，

７４８

股，广东交通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

４３．６５％

股权（其中，通过新粤有限公司、

广东省交通开发公司、省高速及广东省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２．８２％

股权）。

三、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控股股东均为广东交通集团，实际控制人均为广东省国资委，未发生控股权变化。 公司最近三年未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本公司属基础设施行业，主营高速公路和特大桥梁的商业开发和经营，是广东省开发高速公路和特大桥梁的主要机构之一。 本公司经营

收入主要来源于高速公路及特大桥梁的商业收费。

（一）公司拥有的路产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投资和经营的收费路桥项目共

１２

个，按权益计算的公路总里程约

３０６．７

公里。 其中控股项目

３

个，参股项目

８

个，在建项目

１

个，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路产） 股权结构 建成通车时间

里程数

（公里）

控股项目

１

广佛高速 粤高速

７５％

，珠江基建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

１５．７

２－１

佛开高速

1

粤高速

７５％

，省高速

２５％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７９．８

２－２

九江大桥

2

粤高速

７５％

，省高速

２５％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９．５

参股项目

３

深圳惠盐高速 粤高速

３３．３％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７％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

３１．４

４

广珠东高速

建设公司

５５％

，新粤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２５％

，粤高速

２０％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６２．４

５

茂湛高速 省高速

８０％

，粤高速

２０％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５．６

６

广肇高速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２５％

，粤高速

２５％

，肇

庆公路发展总公司

２５％

，迅浩国际有限公司

２５％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５１．９

７

广惠高速

广东省长大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３７．５％

，粤高速

３０％

，

珠江公路桥梁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

，惠州市公路发展

公司

２．５％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３．２

８

江中高速

建设公司

６０％

，粤高速

１５％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５％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４０．１

９

康大高速

江西省投资集团

５１％

，粤高速

３０％

，赣州高速公路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９％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５６．６

１０

赣康高速 赣州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粤高速

３０％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３．５

１１

广乐高速

省高速

５５％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１５％

，粤

高速

３０％

３０２．０

1

佛开高速和九江大桥股权结构一致，即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佛开高速和九江大桥

100%

的股权，而粤高速和省高速

分别持有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75%

和

25％

的股权。

2

同注

1

。

１

、广佛高速是广东省第一条高速公路，是沈海高速公路粤境内的一段。广佛高速于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通车。路线起于广州沙坝，终于佛山谢边，与

佛开高速相接，全长约

１５．７

公里。 双向八车道。 广佛高速全线有泌冲、沙涌、雅瑶、大沥、谢边

５

处互通立交，主线收费处

１

个，匝道收费

５

处。

广佛高速的运营主体为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７５％

的股权。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２

亿元，经营管理广佛高

速公路的建设、施工、收费和养护管理，汽车拯救和清洗。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９６６

，

６６２

，

４６５．９５

元，净资产为

３３１

，

２２７

，

７８４．７２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广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为

２８１

，

００１

，

０８１．０２

元，营业利润为

４８

，

９２０

，

２６４．３１

元，净利润为

３９

，

８００

，

１２２．４０

元。

２

、佛开高速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建成主体工程并投入运营。路线北起佛山市南海区谢边，与广佛高速相接，途经佛山市禅城区、南海区、顺德区、

鹤山市、新会市等

１４

个乡镇（区），止于鹤山市址山镇，南接开（平）阳（江）高速公路和

３２５

国道，并在共和站出口与江鹤高速公路相接，在司前站

出口与新台高速公路相接。 主线全长约

７９．８

公里，双向四车道。 全线共设立收费站

８

个，设服务区

２

处，全线配备收费、监控、通讯系统、监督路

况、指挥调度、为过路车辆提供快捷、有效的服务。

九江大桥是横跨于佛山市南海区西江干流的单塔斜拉式特大型公路桥，双向二车道，与佛开高速平行，是

３２５

国道的一部分，于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投入营运。

佛开高速和九江大桥的运营主体为佛开公司。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７５％

的股权。佛开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１．０８

亿元，经营管理佛开高速及其配

套的拯救、维修清洗、零配件供应服务等。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佛开公司总资产为

５

，

８２０

，

９７１

，

２９０．２１

元，净资产为

１

，

７３５

，

６６５

，

９７４．４９

元；

２０１０

年

度，佛开公司营业收入为

７１３

，

５８９

，

９７５．４８

元，营业利润为

２２０

，

３７９

，

２６３．５４

元，净利润为

１６０

，

０４７

，

７４９．９３

元。

３

、深圳惠盐高速于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建成通车。 起点深圳市，终点惠州市，全长约

３１．４

公里，双向四车道。 深圳惠盐高速是江西（赣州）至广东（深

圳）粤赣高速公路粤境高速公路的一段。 东接机荷高速公路，西接深汕高速公路，北联惠盐高速公路惠州段，荷坳立交与

２０５

国道相连，是深圳

乃至珠三角与粤东交通的枢纽。

深圳惠盐高速的运营主体为深圳惠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３３．３３％

的股权。 深圳惠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

，

６００

万元，负责惠盐高速公路深圳段正线建设的组织管理及深圳段正线竣工后的经营管理，维修、养护、征收过路费和路政管理；道路、桥涵工

程的施工管理、工程咨询。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深圳惠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５５７

，

６３６

，

８１４．６５

元，净资产为

５１９

，

６９３

，

５１６．０６

元；

２０１０

年

度，深圳惠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为

３２１

，

１９６

，

８８０．０４

元，营业利润为

２１４

，

２７１

，

５１２．８３

元，净利润为

１６３

，

２２４

，

３４１．９８

元。

４

、广珠东高速起于广州市，止于珠海市金鼎，全长约

６２．４

公里，双向六车道，部分四车道。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建成通车。广珠东高速是国家规划

主干线骨架京珠高速公路最南端的一部分。

广珠东高速的运营主体为广珠东高速公司。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２０％

股权。 广珠东高速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８

亿元，经营管理广州至珠海高

速公路，提供与高速公路配套的加油、拯救、零配件供应服务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珠东高速公司总资产为

４

，

２２８

，

１７０

，

３６９．５７

元，净资

产为

１

，

６３８

，

２９７

，

７６３．６５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广珠东高速公司营业收入为

１

，

１９３

，

４８４

，

９９５．１４

元，营业利润为

６７０

，

４１６

，

２６９．７０

元，净利润为

６７０

，

０７９

，

０４６．７６

元。

５

、茂湛高速是沈海高速在广东境内的重要一段，于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建成通车。 路线起于茂名市电白县观珠镇，止于湛江市遂溪县黄略镇，全

长约

１０５．６

公里，双向四车道。

茂湛高速的运营主体为广东茂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２０％

的股权。 广东茂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１．２

亿元，

经营、养护、管理电白至湛江高速公路及相关的配套设施。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东茂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２

，

６９１

，

６８３

，

３５９．８７

元，净

资产为

６６６

，

７７５

，

８８９．９７

元；

２０１０

年度， 广东茂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为

３９７

，

２９９

，

４６５．４０

元， 营业利润为

５０

，

１７４

，

４９５．３８

元， 净利润为

３９

，

７２３

，

９００．４２

元。

６

、广肇高速于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建成通车。起点三水市，终点肇庆市，全长约

５１．９

公里，双向四车道，部分六车道。广肇高速与广佛高速、广梧高速

相连，直接沟通了珠江三角洲高速公路网。

广肇高速的运营主体为肇庆粤肇公路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２５％

股权。 肇庆粤肇公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８．１８３

亿元，负责建设、

经营、养护、管理广肇高速和旧路及其配套设施。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肇庆粤肇公路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２

，

３４３

，

０７６

，

７２０．９３

元，净资产为

８４７

，

１３９

，

０２２．０２

元；

２０１０

年度，肇庆粤肇公路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为

２９９

，

９２７

，

５９９．４５

元，营业利润为

９９

，

２０３

，

００１．０３

元，净利润

１０５

，

９９２

，

７９７．９９

元。

７

、广惠高速是交通部规划的国家重点公路汕尾至云南清水河公路的重要路段，也是广东省规划的干线公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惠高

速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建成通车。 起点位于广州市萝岗区，途经增城市、博罗县、惠州市惠城区、惠阳区，终点位于惠东县凌坑，全长约

１５３．２

公里。 沿线

路面相当平直，双向六车道，部分四车道。 沿线与广州北二环高速公路、北三环高速公路、增从高速公路、莞深高速公路、惠河高速公路、深汕

高速公路、常（平）惠（东）高速公路（规划）及

Ｇ３２４

国道等连接成网，是广东省规划的干线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惠高速的运营主体为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３０％

股权。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２３．５２

亿元，负

责投资、建设广惠高速公路及配套设施；广惠高速公路的收费和养护管理；对广惠高速公路配套的加油站、拯救、汽车维修、汽车运输、餐饮、仓

储的投资、开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６

，

２２０

，

９６８

，

９７４．３３

元，净资产为

２

，

６６７

，

９００

，

７４４．６５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广

东广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为

１

，

５３７

，

９９７

，

５５０．８８

元，营业利润为

７３０

，

９００

，

７７０．５０

元，净利润

５５２

，

０１４

，

１７９．５１

元。

８

、江中高速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建成通车。 起点中山市，终点江门市，全长约

４０．１

公里（含江鹤二期），双向四车道，经港口、沙朗、坦背、四沙、三

沙、江门市技术开发区，终点接江鹤高速公路。 江中高速与佛开高速、广珠东高速相连，把国家两条纵向高速公路京珠线与同三线在珠江三角

洲进行连接，起到了连接粤西和粤东的重要作用。

江中高速的运营主体为广东江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１５％

股权。广东江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４５

亿元，负

责投资建设、经营管理江中高速公路、江鹤高速公路二期及其配套项目的开发。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东江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２

，

７７７

，

７５２

，

９５５．１６

元， 净资产为

９６６

，

６８９

，

３８４．９８

元；

２０１０

年度， 广东江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营业收入为

３３２

，

５２０

，

０８７．５０

元， 营业利润为

４０

，

７９３

，

０２９．６６

元，净利润为

４１

，

３６９

，

５３０．３６

元。

９

、康大高速是赣州至大余高速公路的一期工程，是江西省向广东出省的重要通道，亦是闽赣粤运输通道的重要路段，是赣州市实现“对

接长珠闽，建设新赣州”所规划建设的重点高速公路项目之一，是赣州未来通往珠三角快速通道的组成部分。 康大高速主线起于江西南康三

益的坳上，与大庆至广州（赣定段）高速公路相交，止于赣粤分界的大梅关，与广东省境内的韶赣高速对接。 路线全长约

５６．６

公里，双向四车道，

其中省界收费站至梅关隧道为双向六车道。 本项目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６

日开工建设。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试通车。

康大高速的运营主体为赣州康大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３０％

的股权。康大公司注册资本为

６

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

高速公路项目投资建设、经营、管理；公路维护；广告发布；建筑机械设备及配件批发、零售（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赣州康大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

１

，

８２８

，

３４０

，

０６３．６８

元，净资产为

２５３

，

４５４

，

９４９．３３

元；

２０１０

年度，赣州康大高速公路有限责

任公司营业收入为

３９

，

１２２

，

５１８．００

元，营业利润为

－１０５

，

５５７

，

６６４．８２

元，净利润为

－１０４

，

９４１

，

３６７．９２

元。

１０

、赣康高速是赣州至大余高速公路的二期工程，是济大、大广（赣定）和厦蓉高速的重要连接线。 主线起于赣县茅店枢纽互通，与厦蓉高

速公路相接，路线向西南延伸，终于步狗垅南康互通与大广高速公路相接，与大广高速公路（赣定段）共线约

９．２

公里至三益，在此接康大高速。

路线全长约

５２．７

公里，建设里程约

４３．５

公里，另外，还需建设连接线

５．６

公里。 双向四车道，项目已于

２００７

年底开工，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建成通车，建

设期约

３

年。

赣康高速的运营主体为赣康公司。本公司持有赣康公司

３０％

的股权。赣康公司注册资本为

７

亿元，经营管理赣康高速项目投资建设、经营、

管理；土石方开采、销售；公路维护；广告发布；服务设施经营；建筑材料、装潢材料、金属材料、建筑机械设备及配件批发、零售（以上项目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赣康公司总资产为

２

，

６５３

，

９８９

，

１４５．０５

元，净资产为

７１７

，

１２３

，

４０７．１５

元；

２０１０

年度，赣康公司营业

收入为

２２

，

０１６

，

２８０．００

元，营业利润为

－３７

，

５４４

，

４００．８５

元，净利润为

－３７

，

４７３

，

２５９．８５

元。

１１

、广乐高速为双向六车道，全长约

３０２．０

公里，分为南北两段：（

１

）广州至乐昌高速公路坪石至樟市段（北段），线路起于韶关市乐昌坪石

镇（接京港澳高速公路），终于清远樟市，全长约

１６２．０

公里；（

２

）广州至乐昌高速公路樟市至花东段（南段），线路起于清远樟市，接广乐高速北

段，终于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与机场高速公路北延线相接，全长约

１４０

公里。 广乐高速已于

２００９

年底开工，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底竣工，工期四年。

广乐高速的运营主体为广乐公司。 本公司持有广乐公司

３０％

股权。 广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

亿元，经营范围为投资、建设、经营、管理广乐高

速公路及其配套设施（涉及许可的项目除外）。

２０１０

年度，该公司总资产为

２

，

６３８

，

６９９

，

４１９．９１

元，净资产为

６４９

，

９９７

，

５００．００

元。

本公司投资和经营的收费路桥项目分布如下：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 �

� �上市公司名称：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粤高速

Ａ

、粤高速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２９

、

２００４２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住所

／

通讯地址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

２７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名称 住所

／

通讯地址

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

１１１－１１３

号五羊新城广场七楼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增加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准则

１５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准则

１６

号》”） 及其他

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和《准则

１６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本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粤高速”、“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

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粤高速

拥有权益。

三、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本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交易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粤高速

４３．６５％

的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将增至

６１．１５％

（“本次权益变动”）。根据《收购办法》，本次权益变动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尚需满足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广东省国资委”）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准，粤高速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中国证监会对于

本次交易的审核通过及豁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等。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有权部门

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有权部门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和第五十条所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七、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在本文件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粤高速

／

上市公司 指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９

日的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其

４３．６５％

股权（其

中，通过新粤有限公司、广东省交通开发公司、省高速及广东省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其

２．８２％

的股权）

广东交通集团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一家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

资）。 广东交通集团目前为粤高速的控股股东

建设公司

／

交易对方 指

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一家成立于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广东交通

集团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广珠交通 指 广州广珠交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家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

广珠东高速 指 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全长

６２．４

公里

广珠东高速公司 指 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一家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的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发行 指

粤高速根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及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的发行方案向建设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本次收购 指 粤高速收购建设公司持有的广珠交通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次交

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组

指

粤高速根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及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向建设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并收购其持有的广珠交通

１００％

股权

发行对象

／

交易对方

／

信息披露义

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

收购人

指 广东交通集团全资子公司建设公司

交易标的

／

目标资产 指 建设公司持有的广珠交通

１００％

股权

本报告书

／

本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本《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粤高速与建设公司就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签署的《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 指

粤高速与建设公司就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签署的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之盈利补偿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建设公司以其持有的广珠交通

１００％

股权认购粤高速发行的

Ａ

股股份

《资产评估报告》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交易目标资产出具的《广东省高速公路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发行股票收购其持有的广州广

珠交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１７０－０１

号）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粤高速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

审计基准日

／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交割日 指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效后，目标资产过户至粤高速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

完毕之日

省高速 指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

／

中金公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广大律所 指 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

金杜律师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立信羊城 指 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企华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卓越 指 广东卓越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东省国资委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５３

号）

《重组报告书》 指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准则

１５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准则

１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

书》

国家

／

中国

／

我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本报告书而言，除非特别说明，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

公司章程 指 粤高速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元

／

百万元 指 人民币元、百万元

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一）广东交通集团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２

、法定代表人：朱小灵

３

、注册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

２７

号

４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４５１０

５

、注册资本：

２６８

亿元

６

、企业类型

／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７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至长期

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２７２３８３８５５２

９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白云路

２７

号（邮编：

５１０１０１

）

１０

、电话：（

０２０

）

－ ８３８３０１５５

；（

０２０

）

－ ８３８３５３２８ － １３１５３

１１

、传真：

８３７３０２１７

１２

、经营范围：股权管理；组织资产重组、优化配置；通过抵押、产权转让、股份制改造等方式筹集资金；项目投

资、经营及管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项目营运及其相关产业；技术开发、应用、咨询、服务；公路客货运输及现

代物流；境外关联业务（上述范围若须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１３

、出资人：广东省人民政府是广东交通集团的唯一出资人，并通过广东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权

（二）建设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２

、法定代表人：魏浩华

３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

１１１－１１３

号五羊新城广场七楼

４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１０９

５

、注册资本：

６５

亿元

６

、企业类型

／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７

、经营期限：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１６

日至长期

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２１９０３３５１７７

９

、通讯地址：广州市寺右新马路

１１１－１１５

号五羊新城广场

７

楼（邮编：

５１０６００

）

１０

、电话：（

０２０

）

－ ８７３７６８８８

１１

、传真：（

０２０

）

－ ８７３７９４７２

１２

、经营范围：组织公路、桥梁工程及配套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经营管理，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筑路机械的租

赁；销售建筑材料、工程机械设备

１３

、出资人：广东交通集团持有建设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产权及其控制关系

（一）广东交通集团产权及其控制关系

１

、广东交通集团产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是广东交通集团的唯一出资人，并通过广东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权。

广东交通集团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注］：广东省人民政府是广东交通集团的唯一出资人，并通过广东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权，广东省国资委是

广东交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２

、广东交通集团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广东交通集团一级全资和控股公司及其相关核心业务如下表所示：

序号 企业名称

广东交通集团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百万元）

主营业务

（

１

） 建设公司

１００％ ６

，

５００

组织公路、桥梁工程及配套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经营管理，技术咨询，

技术培训，筑路机械的租赁；销售建筑材料、工程机械设备。

（

２

） 省高速

１００％ １０

，

８００

对高速公路及其配套设施的投资、项目营运和管理，与高速公路配套

的加油、零配件供应的组织管理。

（

３

）

广东省路桥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７

，

５００

公路、桥梁、房地产项目及其配套设施的投资、建设、经营、管理；建筑

机械设备的租赁及技术服务；销售：建筑材料。

（

４

） 新粤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４

以公路项目投融资为主， 以公路相关产业专业化经营为补充的综合

性驻港中资企业

（

５

） 粤高速

４３．６５％ １

，

２５７

主营高速公路、等级公路、桥梁的建设施工、公路、桥梁的收费和养护

管理，汽车拯救，维修，清洗，兼营与公司业务配套的汽车运输、仓储

业务。

（

６

）

广东冠粤路桥有

限公司

７９．３７％ ２１６

公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桥梁工程

专业，混凝土预制构件专业承包，招标认标综合技术咨询服务，科研

工程管理，筑路机械设备租赁。

（

７

）

广东交通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

，

３６７

高速公路和等级公路的投资、建设、营运、养护管理和施工，以及交通

相关产业的资产管理；对交通有关的高新科技、房地产、汽车站场、酒

店、商业、饮食项目的投资、管理、开发；物业管理

（

８

）

广东省航运规划

设计院

１００％ １５

水运行业甲级设计，港口河海工程、岩土工程咨询，工程勘察专业类

岩土工程甲级、劳务类，勘察专业、工程测量，工程总承包甲级；公路

工程施工、公路维修、养护（以上项目持有效资质证书经营）。

兼营： 水运工程及本行业项目内相应的生产、 生活配套工程咨

询，房屋出租，计算机技术服务，打字，复印，晒图，资料装订服务；销

售：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工程机械，港口机械。

（

９

）

广东华路交通科

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３

交通、市政、水利行业的工程技术研究，工程设计、咨询、监理、检测，

材料检测试验，工程项目评估，交通信息与计算机服务，交通技术培

训，机动车检测，机械设备及材料销售，房屋出租。

（

１０

）

广东省长大公路

工程有限公司

９８．２４％ ９７５

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面工

程专业承包壹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项目均

按本公司有效证书经营）；道路养护工程；普通机械、金属构件的制

造、加工、安装、仓储，上述业务的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销售：建筑材

料、五金、交电、工业生产资料（不含小汽车、危险化学品）；承包境外

公路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境外工程所需设备、材料的出口，派

遣境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相关许可证

方可经营）。

（

１１

）

广东广惠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６７．５０％ ２

，

３５２

投资、建设广惠高速公路及配套设施；广惠高速公路的收费和养护管

理；对广惠高速公路配套的加油站、拯救、汽车维修、汽车运输、餐饮、

仓储的投资、开发。

（

１２

）

广东南粤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

６６．９６％ ４１８

交通领域的高新技术开发；投资开发交通网络，投资交通运输业、高

速公路服务业；交通工程的安装（凭资质许可证经营）和综合技术服

务；工业生产资料（不含金、银、化学危险品）、建筑材料的批发和零

售；煤炭批发经营（煤炭经营资格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加工

和销售沥青、湖沥青材料；货物道路运输服务（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代办货物中转，代办组织货源业务，经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技术除外。

（

１３

）

广东省汽车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３００

粤、港、澳及跨省公路客货运输，联运物流，船务代理，客货站场、仓

储、驳运、搬运装卸、汽车租赁及修理的服务，咨询服务。 销售汽车零

部件，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农副产品（不含许可经营范围），日用百

货；以下由下属分支机构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旅业、饮食服务。

（

１４

）

广东利通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５０

房地产及其配套设施的开发，物业管理（以上项目持资质证经营），以

自有资金投资实业；货物和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建设公司产权及其控制关系

１

、建设公司产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广东交通集团持有建设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建设公司股权关系图如下图所示：

［注］：广东省人民政府是广东交通集团的唯一出资人，并通过广东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权，广东省国资委是

广东交通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２

、建设公司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建设公司全资和控股公司及其相关核心业务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建设公司持股比

例

注册资本

＠

（百万元）

主营业务

１

广珠交通

１００％ ３

高速公路投资管理及咨询；公路养护

２

广东省西部沿海高速公路新

会段有限公司

９５％ ３６１

投资，规划，设计，建设和经营管理广东省西部沿海高

速公路新会段及其配套服务设施

３

广东西部沿海高速公路珠海

段有限公司

９０％ １

，

６３４

以自有资金投资建设、经营管理珠海段高速公路及其

配套设施

４

广东江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６０％ １

，

０４５

投资建设、经营管理江中高速公路、江鹤高速公路二

期及其配套项目的开发

５

广珠东高速公司

５５％ ５８０

建设、经营和管理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

６

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５２％ ４７１

筹划、设计、兴建及经营管理经营广深珠高速公路，制

作、 发布广深珠高速公路范围内的国内外广告业务，

筹办该公路沿线范围内的餐厅、加油站、客货汽车站、

机动车维修站、商业零售等服务项目

７

广东博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５１％ ２００

投资、建设、经营、管理博深高速公路和梅大高速公路

项目及其配套设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主要业务

（一）广东交通集团主要业务

广东交通集团属于交通行业，自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起开始生产经营，经营范围为：股权管理；组织资产重组、优化

配置；通过抵押、产权转让、股份制改造等方式筹集资金；项目投资、经营及管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项目营运

及其相关产业；技术开发、应用、咨询、服务；公路客货运输及现代物流；境外关联业务（上述范围若须许可证的凭许

可证经营）。

（二）建设公司主要业务

自成立以来，建设公司不断发展高速公路投资、建设和营运管理的主营业务，目前已经成长为广东省负责高速

公路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国有大型企业。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建设公司全资拥有高速公路约

９１．２

公里，控股高速

公路约

３０８．８

公里，参股路产公司拥有高速公路约

２１５．８

公里。 建设公司组织或参与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总里程超过

６１５．８

公里。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主要财务状况

（一）广东交通集团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６４

，

４００．４９ １４３

，

４８０．５８ １３２．６７５．９９

总负债

１１４

，

１３８．４２ ９７

，

９５７．５２ ８８

，

６７０．９９

少数股东权益

８

，

０９４．４７ ７

，

３８６．６３ ６

，

９９１．８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４２

，

１６７．６１ ３８

，

１３６．４３ ３７

，

０１３．２９

资产负债率（

％

）

６９．４３％ ６８．２７％ ６６．８３％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３

，

０８７．１１ ２８

，

１７２．４８ ２５

，

５７２．７３

主营业务收入

３２

，

６７３．１４ ２７

，

５７９．６５ ２５

，

１６１．４３

营业利润

４

，

２４５．４７ ２

，

６６０．２６ ３

，

４７５．１５

利润总额

４

，

２３９．５０ ２

，

５４６．６６ ３

，

４５０．０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

，

２９４．６５ ３５２．２２ ９７９．７９

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０７％ ０．９２％ ２．６５％

（二）建设公司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百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０

，

６４６．７４ ３５

，

１７６．４０ ３０

，

７６３．１９

总负债

２６

，

７４２．９０ ２２

，

２９８．７０ １９

，

１７４．８６

少数股东权益

３

，

３４８．６４ ２

，

７０１．７８ ２

，

３１３．２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０

，

５５５．１９ １０

，

１７５．９２ ９

，

２７５．１２

资产负债率

６５．７９％ ６３．３９％ ６２．３３％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５

，

４９２．０４ ４

，

８７５．５３ ４

，

６４１．１７

主营业务收入

５

，

４２１．５４ ４

，

８００．９９ ４

，

５６６．２１

营业利润

３

，

０９４．８２ ２

，

３３５．５１ ２

，

６７０．９１

利润总额

３

，

１０４．６４ ２

，

３４２．１５ ２

，

６６９．８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

，

２１６．２５ ９３４．０７ １

，

１９７．６４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５２％ ９．１８％ １２．９１％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各自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受过处罚、重大民事诉讼

或仲裁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广东交通集团和建设公司及其各自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曾受

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的情况。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广东交通集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长期居住地 国籍 其他国家居留权

朱小灵 董事长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李静 董事、总经理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洪军 董事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邓小华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马春生 副总经理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曾洪岸 副总经理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刘伟 副总经理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黄建跃 董事、总工程师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周玉明 总经济师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吕永钟 副总经理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杨苗健 总法律顾问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杨连高 监事会主席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欧阳才干 监事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兰春华 监事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杨国伟 监事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二）建设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长期居住地 国籍 其他国家居留权

魏浩华 董事长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陆亚兴 董事、总经理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吴玉刚 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李裕民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凌平 董事、总会计师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陈振秀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韩金锋 职工董事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肖益琼 监事会主席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王晓冰 监事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林遂 职工监事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陈佩林 副总经理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陈伟乐 副总经理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鲁茂好 党委副书记 中国广州 中国 无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其他上市和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粤高速外，广东交通集团直接和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共持有广东南粤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

６６．９６％

的股权（其中广东交通集团持股

３４．０６％

，建设公司持股

２３．１％

，广东交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５．３６％

，广

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２．４８％

，广东威盛交通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１．９６％

）。 此外，广东交通集团和建设公司

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５％

以上，也不存在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情形。

八、本次交易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关系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构成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广东省人民政府是广东交通集团的唯一出资人，并通过广东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一致行动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广东交通集团，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为建设公司，建设公司是广

东交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为抓住高速公路发展的有利时机，做大做强高速公路主业，优化资源配置，在更大范围内实现集约效益及规模

经营，建设公司拟通过认购粤高速向其定向增发新股的方式，将其持有的广珠交通

１００％

的股权注入粤高速，以通

过粤高速在路产经营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和优势，推动目标资产的运营和管理，从而进一步提升粤高速的经营效率

和盈利能力。 广东交通集团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建设公司因存在的关联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并未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或意向，亦不存在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临时保管其持有的上市公

司的股票的情形。

第二章 本次权益变动的决定和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决定和目的

（一）顺应经济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市化率、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物流、人流、商品流大幅度增加，提高运输效

率、降低运输成本的要求日益迫切，对高速公路的需求非常突出，高速公路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在推动我国国民经

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广东省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沿省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高速

公路形成了强大的需求，并为大型路产企业的成长创造了难得的契机。 根据交通部公布的《

２０１０

年公路水路交通运

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０

年广东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４

，

８３５

公里，占全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的

６．５％

。 根据

《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规划（

２００４－２０３０

年）》，广东省高速公路建设将形成以珠三角洲为核心，以沿海为扇面，以沿海

港口（城市）为龙头向山区和内陆省区辐射的路网布局。 从中期目标看，至

２０２０

年，广东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７

，

３００

公里左右；从远期目标看，至

２０３０

年，将扩大到

８

，

８００

公里。

在该等背景下，粤高速拟抓住高速公路发展的有利时机，做大做强高速公路主业，优化资源配置，在更大范围

内实现规模经营，增强粤高速抵御风险能力，提升企业品牌形象。

（二）打造资本运作平台，做强路产主业

广东交通集团是广东省高速公路投资建设的重要力量。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东交通集团通过全资、控股、

参股等方式管理运营的高速公路总里程达

３

，

３３８

公里，约占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的

６９％

。 粤高速作为广东交通集团

路产业务板块的资本运作平台，将发挥稳健、高效的粤高速运作体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有利于提高粤高速资本

运作能力，实现高效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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